厦门大学曾宪梓教育基金会“拔尖创新
人才培育计划”管理办法（试行）

[bookmark: OLE_LINK2]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全面落实教育部港澳台办通知要求，结合厦门大学办学定位、学科特色与人才培养实际，为确保计划顺利实施，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计划”（以下简称人才计划）由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资助，旨在为家庭经济困难、在学术和科研等方面有浓厚兴趣并展现卓越创造力的优秀本科学生提供指导性的研究机会，帮助学生及早接受科研训练，及早了解工业界和社会实际，提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为培育壮大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贡献。
第三条 每期人才计划工作周期为春季学期至第二年春季学期，资助名额按照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划拨名额确定。
第四条 学校成立人才计划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计划实施。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教学副校长、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担任组长，成员包括教务处、学生处、校团委、财务处、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处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第五条 各学院成立人才计划工作专项小组，由分管教学或科创的副院长担任小组组长，负责人才计划项目的具体实施。
第六条 资助对象为厦门大学理工科专业在读本科二年级学生（五年制专业三年级），且经学校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困难学生。
第七条 申请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诚实守信，无违纪处分与学术不端记录。
（二）学习勤奋，成绩良好，且学有余力，具备浓厚科研兴趣和一定科研创新基础。
（三）获得校长基金、拔尖贵仪、科研攀登以及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立项学生优先考虑。
[bookmark: OLE_LINK1]第八条 符合条件学生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表等材料进行报名。学院初审确定拟推荐名单，提交学校领导小组推优确定，经公示一周无异议后报送基金会。
第九条 每名受助学生资助10000元/期，同时学校按照立项金额给予配套经费支持。
第十条 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学生开展科研创新所产生的资料文献费、实验耗材费、调研差旅费、成果产出费及其他与科研创新直接相关的合理支出。
第十一条 资助经费依据学院科创项目财务审批流程进行拨付，确保专款专用。经费原则上在资助周期内使用完毕，结余经费由学校统筹用于下一期资助。
第十二条 学院须聘请有热情、肯投入、责任心强、学术水平高、治学严谨且具有中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指导教师要认真履行指导职责，主动加强过程指导，定期组织学生讨论和交流，指导学生保质保量完成项目，并取得预期成果；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与节假日开展实践调研，鼓励学生前往前沿科研基地开展合作研究；对参与指导的教师由学院进行具体工作量认定。
第十三条 受助学生发表的学术论文、专利、获奖、调研报告等成果，必须统一标注：本论文（成果）获得曾宪梓教育基金会资助。
第十四条 各学院应加强对受助学生科研创新成效的验收与考核，在规定时间内进行中期检查及验收考核。验收考核材料包括总结报告、科研成果、经费使用明细等。
第十五条 对于在资助周期创新实践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进步明显，且取得一定学术研究成果的学生，可在下一期继续推荐资助。
第十六条 受助学生存在以下情形者，中止资助并停止剩余经费使用：
（一）转学、退学、休学超过一学期。
（二）存在品行不端。
（三）受到校纪校规处分、学术不端行为查实。
（四）实际状况与申报材料严重不符。
（五）无正当理由放弃培养、长期不参与科研训练。
（六）违规使用经费、挪作他用、虚假报销。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人才计划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